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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贫困之“困”: 深度贫困地区基本
公共服务减贫路径

左停，徐加玉，李卓

(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193)

摘 要: 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地区。深度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代际性特点，“贫”

“困”交织，因“困”致贫现象突出，既有贫困人口内在局限性之困，也有外在的自然、经济、社会制度

之困，导致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贫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常规的开发项目扶贫这种硬性干预

需具备的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对深度贫困人口的适应性挑战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基本公共服务减贫

的路径属于软性干预，能够在开发项目扶贫路径之外提供新的适应性更强的减贫路径。基本公共服

务和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能够帮助贫困人口打破内、外困境，拓展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提升贫困

人口的福祉水平。现有的脱贫、减贫政策和实践已经进行了许多探索，但仍待形成明晰的公共服务

减贫路径。应对深度贫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新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

路径，使公共服务在深度贫困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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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

诺。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扶贫力度空前增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巨大进展，2012 年我国尚有

9899 万贫困人口，按照 2010 年 2300 元不变价格的标准计算，2016 年贫困人口已减少至 4335
万人，4 年间累计减少 5564 万人，贫困发生率亦从 10．2%下降到 4%以下［1］。然而，“脱贫攻坚

是一场硬仗，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硬仗中的硬仗”“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

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2］。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的艰巨性以及攻克深度贫困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脱

贫攻坚的重点地区，如何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是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当前我国深度贫

困地区因“困”致贫现象突出，探析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困在何处、因何而困、如何解困，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深度贫困及其成因

人们最初主要从收入和消费角度定义贫困，贫困主要指低于某一特定社会 生 活 标 准 的 现

象。随着贫困内涵的不断丰富，多维贫困概念日益成型。例如，世界银行发布的 2000—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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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世界发展报告》以反贫困为主题，认为贫困不仅指低收入和低消费，也指在教育、医疗卫生、
政治地位和安全保障等人类发展的其他领域处于不利境地，缺乏权力、尊严、自信和自尊［3］。多

维贫困的概念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贫困的成因。不过，出于便利和

可比较的考虑，当前大部分国家仍主要从收入的维度出发，通过划定贫困线的方法来界定和测

量贫困。
关于贫困形成的原因，即穷人为何贫困，为何出现大规模、大面积的贫困，理论界主要有两

种解释视角 : 一种是穷人自身原因论，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穷人懒惰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适者

生存论，经济自由主义的竞争失败论，贫困文化论和个人选择理论等。另一种是环境原因论，认

为是自然地理环境、国家整体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造成了人们的贫困。例如，贫困陷阱理

论认为是多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形成的因果关系导致了某些国家、地区或人群陷入贫困之中无法

摆脱，代表性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

陷阱理论，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4］207。无论是从贫困人口自

身原因出发，还是从自然环境、宏观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等外部因素出发，以上两种视角对于揭

示人类贫困问题都具有一定解释力，为人们理解和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帮助。
上述两种视角并非完全相互矛盾，它们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在实践中，贫困的成因往往

更加复杂，经常是多种致贫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这些致贫因素既可能包含个人因素，也可能包

含超越个体的自然、经济、社会、体制、文化等宏观因素。虽然贫困最终体现为具体每一个个体

的贫困，但贫困者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贫困表征，并不一定都是个体因素决定的结果。例如，在深

度贫困地区调研时经常会发现一对身体健康的年轻夫妻却陷入贫困的现象，其致贫原因并不是

因为懒惰，而是因为沉重的抚养责任和赡养负担致使其无法外出打工，家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无法提供就业机会，所耕种的几亩田地仅能满足全家口粮需求，因而陷入贫困。又如封闭的高

山环境、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幼儿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和养老制度的不完善等也会导致贫

困。如果能够为贫困人口提供良好的教育、技能培训、工作机会或优惠贷款，并在儿童教育、养

老、医疗等制度上提供帮助，以帮助其减轻抚养和赡养负担，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摆脱贫困。
相应地，贫困深度概念就是指贫困人口陷入贫困的程度。贫困的衡量主要有三个维度 : 广

度、差异度和深度。贫困广度是指贫困人口的数量规模，贫困人口越多，扶贫范围越大 ; 贫困差

异度指贫困人口收入分布的不均衡程度，收入差距越大表明收入分布的均衡性越差，扶贫难度

越大 ; 贫困深度则指贫困人口收入相对于贫困线的缺口，缺口越大表明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准越

低，贫困程度越深［5］290。从狭义上讲，深度贫困主要指深深陷入贫困状态难以脱贫的状态，最为

直观的衡量标准就是 Sen 指数［6］、FGT 指数［7］等描述贫困深度的指数。
我国政府将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简要概括为“两高、一低、一差、三重”。“两高”是指贫困

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 “一 低”指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低; “一 差”即 基 础 设 施 和 住 房 差; “三

重”即低保五保贫困人口脱贫任务重，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任务重，贫困老人脱贫任务重［2］。
不过，深度贫困之所以被称为“深度”贫困，不仅表现为一定时间点上的收入水平低下与物质匮

乏，亦表现为纵向时间维度上贫困的“顽固性”，即贫困具有长期性和代际性的特点，难以在短

时期内摆脱贫困，或脱贫后容易再次返贫。“顽固性”贫困的产生往往与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

陷入贫困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存在密切关联。贫困陷阱的产生既与贫困人口自身的局限有关，

也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制度不健全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有关。穷人自身

的局限性，以及宏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都会导致穷人难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无法跳出贫困

陷阱，陷入持久性贫困之中，并将贫困传递到下一代。
“可行能力”匮乏是穷人陷入贫困且难以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阿马蒂亚·森首先提出了

“可行能力贫困”的概念，这一概念从自由发展观的角度出发，认为“贫困不仅仅是贫困人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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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低下的问题，而是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得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或者说贫困的真正含义

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8］67。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其基本可行能力，即实

质自由被剥夺，森将这种基本可行能力描述为“最低限度的能力，以及一些基本的社会生活方面

的能力”，如免受饥饿、疾病、无 家 可 归 之 类 的 困 苦，获 得 受 教 育 的 机 会，体 面 地 出 现 在 公 众 面

前，有效地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生存、健康、知识、自尊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价值与能力构

成了基本可行能力的主要内容［4］62－65。
进一步扩展后，有学者将贫困者所匮乏的基本价值物总结为四个方面 : 主要包括基本资源、

基本机会、基本能力和基本权利的缺失［4］33－34。以上四个方面的匮乏或缺失可以被归纳为宽泛

意义上贫困者可行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缺失，因为缺乏基本的资源、机会、能力和权利，贫困者便

难以突破发展的瓶颈，无法走出贫困陷阱。同时，基本资源、机会、能力和权利的匮乏或缺失，既

构成了贫困状态的主要表征，也揭示出人们陷入贫困，除了跟个体因素有关之外，还受到众多超

出个体控制范围的宏观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部分贫困人口常常因“困”而致“贫”。他们

难以通过纯粹的个体行动加以突破，如果没有在宏观和制度层面上获得相应的帮助和支持，贫

困者则很难走出“困”境而脱“贫”，这些帮助和支持是需要国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

来予以提供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在某些方面获得国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也是贫困者的权

利，现代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帮助贫困群体摆脱“贫”和“困”。国家应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做出制度性和政策性安排，为贫困群体提供必要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专门化的社会服务。如

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和妇女等特殊贫困

群体提供专门化社会服务，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之“困”。

二、深度贫困地区的分布及其“困”的特征

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依然很庞大，仍有 4000 多万贫困人口尚未脱贫。这些贫困人

口主要分布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 2011—2020 ) 》界定的 14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普遍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贫困人口数量多，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等特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主要分布在自然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海拔较高的山

地、石漠化和沙漠边缘地区，以及区位条件较差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边境地区，这些区

域远离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落后，水、路、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缺乏，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

公共服务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国家扶贫重点开发县的集中区域，其贫困特征具有广泛性和深刻性，

因此广义上均可以被归为深度贫困地区。2010 年 14 个连片特困区人均 GDP 为 10774 元，仅相

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 /3，农民人均纯收入 3609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9］。就六盘

山区等 11 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而言，共涉及 19 个省 ( 自治区 /市 ) 的 505 个县，区域面积 143．3
万平方公里，区域人口达 2．28 亿，其中乡村人口 1．96 亿。按照 2010 年新制定的年人均纯收入

2300 元的不变价格作为贫困标准，2011 年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达到 28．4%，比全国平均

水平高 15．7 个百分点，覆盖全国 70%以上的贫困人口［10］3。
经过几年脱贫攻坚作战，目前贫困地区的农村基础设施状况得到了较大改善，其中住房条

件、饮水安全、独用厕所、照明电、电话、有线电视、主干道路硬化、卫生室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得

到较好的普及和改善，但在上学便利性、宽带建设、管道供水、公共交通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在

能源、净化自来水、垃圾集中处理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不足，亟待改善。部分特困地区仍然存在难

以突破的发展困境，因“困”致“贫”现象依然突出，这些地区是所谓的深度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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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状况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2013 年 ( % ) 2016 年 ( % )

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 7．5 4．8

使用照明电的农户比重 99．3 99．2

所在自然村通电话的农户比重 98．1 99．9

所在自然村进村主干道路硬化的农户比重 88．4 95．6

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83．6 90．6

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 79．5 85．2

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 70．8 79．6

所在自然村能接收有线电视信号的农户比重 76．8 93．4

饮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 80．0 86．9

独用厕所的农户比重 92．0 93．9

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 － 77．4

使用管道供水的农户比重 53．6 67．4

炊用柴草的农户比重 59．6 52．0

所在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 53．5 61．2

所在自然村垃圾能集中处理的农户比重 30．3 49．5

使用经过净化处理自来水的农户比重 29．3 38．5

数据来源 : 根据《2017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整理。

总体来看，深度贫困地区是自然条件更为恶劣、经济发展更为落后的地区，“困”的特征更加

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脱贫攻坚的主

要难点在于深度贫困，深度贫困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地区 : 一是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如西藏、
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和甘肃临夏等地区，这些地区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

因复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贫困发生率普遍在 20%左右 ; 二是深度贫困县，据国务院

扶贫办对全国最困难的 20%的贫困县的分析，贫困发生率平均在 23%，县均贫困人口近 3 万人，

分布在 14 个省区 ; 三是贫困村，全国 12．8 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居住着 60%的贫困人口，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严重滞后，村两委班子能力普遍较弱，四分之三的村无合作经济组织，三分之二的

村无集体经济，无人管事、无人干事、无钱办事现象突出。一些省份在省域范围内自行确定了一

些深度贫困地区，如贵州省。贵州省 2016 年起在全省范围内界定并明确了 20 个“极贫乡镇”，

给予重点支持，力图在基本公共服务和产业发展方面有突破性进展。
许多深度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高发，容易产生区域性贫困［11－12］。恶劣自然条

件导致的农业生 产 条 件 差 和 人 力 资 本 不 足，使 许 多 贫 困 地 区 和 人 口 极 易 陷 入 持 续 性 贫 困 之

中［13］。总体而言，深度贫困地区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方面

均十分匮乏和薄弱［14－15］，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深度贫困地区及其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与发展

潜力，因而成为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硬骨头。

三、应对深度贫困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

( 一) 常规的项目开发扶贫路径及其适用条件的局限

1986 年我国成立国务院扶贫开发小组办公室，彻底改革传统的救济式扶贫模式，正式确立

了开发式扶贫的战略方针，安排专项资金，制定专门优惠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计划、有组

织和大规模的开发式扶贫，我国正式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16］。开发式扶贫战略提出后，开发项

目扶贫一直在扶贫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主导地位，是我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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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仍处于短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十

分有限，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短缺型的温饱问题。因此，采用生产型

开发项目扶贫手段，从发展生产着手，增加农户农作物产量，对于解决短缺型贫困具有直接和显

著的作用。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以资源开发和生产发展为目的开发式扶贫路径难以完 全 覆 盖 这 一 问

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已经得到很大发展，农民的贫困问题主要表现为现金收

入不足问题，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利润原则限制了过去生产发展项目的减贫功效，贫困人口在竞

争性的市场平台上也是弱势群体。同时，在短缺型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的情况下，其

他领域的基本需求问题也日益彰显，如贫困人口的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方面的匮乏问题日益凸显，需要政府在应对贫困问题上有更多的作为。随着国家治理体制改革

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发展充当“运动员”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地方政

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则面临严峻的市场风险挑战，这就要求政府在生产项目扶贫之外拓展更多的

扶贫路径。
不同扶贫措施和路径对扶贫对象的能力、素质和资本具有不同的要求。与现金救助 ( 如低

保) 、有条件转移支付( CCT) 、以工代赈、公益性岗位、转移就业等扶贫措施相比，扶贫开发项目

要求具备更多的条件，包括市场的进入条件，地方政府在管理、服务、创新、效率等方面的表现，

以及最为关键的贫困人口个体应具备某些不可或缺的资本和能力。
如果说低保、临时救助等现金救助不需要考虑扶贫对象是否具有健全的劳动力，是否具有

知识、技能、资金、社会关系网络和开拓创新意识，那么面向贫困者的产业项目开发则必须加以

考虑。项目开发扶贫往往依赖于两个基础性条件 : 一是贫困地域的市场经济条件，包括产业链

的完整性 ; 二是贫困人口较高的自我发展能力［17］。两者极大地影响开发式扶贫在实践中的表

现与成效，然而，现实中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往往普遍较低，严重制约着开发式扶贫的成

效。在水、电、路、通讯、能源、灌溉等基础设施方面，深度贫困地区仍存在大量缺口，饮水与灌溉

用水设施不完善，道路建设滞后，通讯信号尚未覆盖，汽油、天然气等能源供给不足 ; 在教育方

面，幼教发展缓慢，并因无法吸引优秀人才而导致义务教育质量堪忧 ; 在医疗、养老、照料、农业

技术服务、公共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均存在较大不足 ; 在贫困人口个体劳动力素质方面，贫困户往

往缺乏劳动力或拥有劳动力但被疾病等因素牵制无法投入市场，即使拥有能够投入市场的劳动

力，贫困户也因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严重匮乏而在市场经济中缺乏发展潜力和竞争

力，如文化水平低、社会交往能力和开拓创新能力弱、缺乏资金和社会关系网络狭小等。面对由

宏观环境因素和贫困者个体因素导致发展潜力不足的贫困家庭或贫困户，传统的项目开发扶贫

难以奏效，必须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以增强贫困人口的

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为提升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参与市场经济打下坚实基础。
表 2 不同扶贫措施对贫困者资本和能力的要求

扶贫措施 劳动力 知识 /技能 资金 社会关系网络 开拓与创新意识

现金救助

有条件的转移支付 √

以工代赈 √

公益性岗位 √ √

转移就业 √ √ √

开发式扶贫 √ √ √ √ √

注: “√”表示有要求。

( 二) 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的基本内涵、机制和特点

深度贫困地区以及生活在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因宏观结构性因素或微观个体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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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贫困个体缺乏发展能力和潜力，难以摆脱贫困。改善宏观外部环境，完善相关制度设置，增

强贫困者的能力和潜力，为贫困者提供发展的平台和机会则显得格外重要。为此需要进一步认

识公共服务与社会服务这一减贫路径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在个体或群

体方面着眼于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如安全饮水、安全住房、义务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障、能

源供给等 ; 在地区和区域方面着眼于提高贫困人口发展的基础能力，如灌溉、电力、硬化道路、广

播通讯等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技能培训、就业信息、优惠贷款等旨在提高贫困个体人力资

本、经济资本的社会服务。
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作用机制为 : ( 1 ) 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解“困”能力和基础发展能力，

降低贫困地区的脆弱性，减少区域发展差距，通过提供良好基础设施和广泛公共服务，改善地区

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为贫困群体塑造良好的发展平台，为贫困人口获得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的

空间和机会。( 2 ) 基本公共服务可以直接和积极回应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基本需求，能够帮

助贫困人口改善基本的生存条件 ; 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本身是对贫困群体基本生存需求的积

极响应，对解决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具有直接贡献。 ( 3 ) 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也属于贫困人

口能力建设的一部分，有利于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帮助贫困人口摆脱内、外之“困”，积

极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以此为杠杆撬动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为贫困

群体的未来发展提供机会和可能。
基本公共服务通常指筹集和调动社会资源，通过提供公共产品 ( 包括水、电、气等具有实物

形态的产品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非实物形态的产品 ) 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过程［18］。公

共服务的内容纷繁复杂，且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变化。因此，人们更加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

问题。基本公共服务指建立于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为保障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所需要的基本

社会条件而由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总体水平来提供的公共服务［19］。2017 年初国务院

印发的《“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一文中，将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教育、就业、
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方面列为基本公共服务，并建立了公共服务清单制

度，清单中包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

育、残疾人服务等八个领域的 81 个项目。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

中之义，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全体人民的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除上述基本公共服务外，公共交通、通信、广播电视等公共服务在提高贫困地区交通便利性

和贫困群众信息可获得度上具有极大作用，针对贫困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社

会性服务可以增强弱势群体的可行能力。因此，也属于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的一部分。基本

公共服务减贫路径中所包含的公共服务指的是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深度贫困地

区整体发展环境，有助于提高贫困者个体可行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公共服务皆为公共服务减贫路

径的一部分。总体而言，有利于发挥农村减贫效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 : 促进贫困家庭产

出、收入实现与转化的交通、电商、仓储等基础设施 ; 提升贫困家庭及其生计能力的各种培训、社

会福利、管理、金融等服务 ; 减少贫困家庭支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降低风险、增加安

全保障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农业保险等措施。
( 三) 脱贫攻坚政策框架中的基本公共服务

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简称《决定》) 中基本公共服务既是脱

贫目标的一个部分，也是脱贫路径的一个部分。《决定》指出，脱贫攻坚总体目标是到 2020 年，

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 ; 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

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决定》指出，

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引导劳务输出、开展技能培训、鼓

励创业、易地搬迁、教育扶持、医疗救助、生态补偿等措施实现脱贫，其余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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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贫困人口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决定》还提出，要建立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

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对农村“三留守”人员和残疾人进行全面摸底排查，建立详实完备、动

态更新的信息管理系统，加强儿童福利院、救助保护机构、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残疾人康复托养

机构、社区儿童之家等服务设施和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决定》把基本公共服务

和脱贫攻坚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作出了基础框架安排。
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落实的工作机制，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坚持大

扶贫格局，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确保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面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在涉及民

生的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坚持人人享有，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不断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面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须履行好政府再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快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当前，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重点战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加大了投入和支持力度，

落实大量民生工程，加快区域性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改善了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深度贫困地区的面貌。各项城乡统筹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贫困地

区群众开始享有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相似的基本公共服务。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当前扶贫措施中包含了许多属于基本公共服务的举措，基本基础设施、

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均有所涉及，但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及基本公共服务在未

来小康社会阶段减贫战略中可能具有的地位仍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基本公共服务覆盖人群范

围、经费分担以及服务的种类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一些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安全性、可

获得性和贫困人口的满意程度还有较大差距。重新认识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在新时期减

贫战略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 四) 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

在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下，有信心在 2020 年实现打赢脱贫攻坚战，但贫困地

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对滞后的状况难以在短时期内得以改变，由东

中西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所带来的相对贫困问题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

矛盾。当前的贫困人口脱贫是相对现有贫困标准而言，如果贫困标准上调，会产生新标准下的

贫困人口，从这个角度来讲扶贫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

平不高，制约贫困地区发展的深层矛盾依然存在，新的贫困和返贫现象也会时有发生，已经脱贫

的群众在获得进一步发展过程中依然会面临重重发展困难。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包括 :

( 1 ) 面向贫困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既包括应对基本需求的 基 础 设 施，如 水、生 活 能

源，也包括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如交通 ; ( 2 ) 面向贫困人口的基本社会服务，如幼儿教育、医疗保

险、养老服务等，目前许多深度贫困地区的硬件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软件条件却依然十分

落后 ; ( 3 ) 要把脱贫攻坚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和项目转化为制度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如服务

穷人的小额信贷、农业保险、医疗兜底保障、电子商务平台等，使之转化为常态化基本公共服务

减贫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 ( 4 ) 面向贫困群体的教育、培训、就业促进等领域的服务，把开发式扶

贫中心更多转移到人力资源开发方面。
享有一定水平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群体提

供充分的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贫困群体基本生活，提高贫困群体发展能力的重要基

础。与解决绝对贫困的路径不同，帮助相对贫困人口脱贫，一方面要从增强贫困者个体的发展

能力和发展潜力着手，另一方面要从改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改善宏观自然、社会、经济环

境着手，构建脱贫的可持续生态机制［20］，为贫困群体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和发展的机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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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台。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提高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率和贫困人口生产力

水平、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发展能力、降低贫困地区的脆弱性、减少社会排斥来降低贫困发生

率［21］。一些地方的实践经验表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县域贫困发生率低于水平较低的

县域，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于减贫具有重大作用［22］。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对于丧失发展能力的群体，可以由社会保障政策予以兜底，对于这部

分群体提供照料护理性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任务。对于仍存在一定发

展能力的贫困群体，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针对性社会服务供给，提高贫困个体的发展能力，

为贫困群体的发展提供有力后盾和保障构成新的减贫路径。未来，扶贫开发仍然将占有重要地

位，但与之相辅相成的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将形成极为有益的补充。归根结底，贫困人口的

脱贫取决于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以及外部提供的机会和平台。这是一个繁杂的系统

工程，例如，为了使贫困人口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需要为贫困地区配套高等级电网、硬化道

路、灌溉设施、仓储设施等基础设施 ; 为了增强贫困人口的抗风险能力，需要建立较为完善的社

会保险制度 ; 为了增强贫困人口参与市场经济的能力，需为其提供知识与技能培训、就业信息服

务、信贷服务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服务减贫路径不仅提升贫困个体的发展能力，同时也为

贫困个体获得进一步发展提供坚实的后备保障和良好的外部环境。这都为贫困个体获得进一

步发展的机会，摆脱困的状态和底层地位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某些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因

地制宜，例如，目前已在农村中广泛建立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能需要依据不同地区

的实际情况，实施一些特殊的地方化政策，如在深度贫困地区免缴贫困人口的医疗保险费，以调

动贫困人口的参保积极性 ; 如在难以大规模开发的生态保护区，可以设立更多公益性岗位，设立

“社会保护基金”，用于村庄特殊人群社会照料、公共设施维护、环境保护等领域，一方面为贫困

人口创造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改善村庄治理状况，改善村庄面貌。
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也有利于培育村庄社区的自主发展空间，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结构性制

约因素的减少为村庄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型，政

府不宜再直接介入经济活动，为群众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成为其主要职能。从公平角度看，公

共服务相比于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等救济型扶贫路径更加具有公平性。实践中，社会救助

资源往往较为有限，只能惠及一部分贫困人口，面临分配难题，时常引发村庄内部矛盾。而公共

服务则面向所有人或所有贫困群体，践行平等和共享原则，有利于减少某些成年劳动人口的福

利依赖，以及因受益不均而引发的村社内部矛盾。从收益角度看，在当前高度市场经济条件下，

扶贫产业项目经常面临巨大风险，发展项目成功难度大，贫困人口收益缺乏稳定性，而公共服务

为贫困人口提供的扶助和收益则更加稳定，贫困人口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受益，从某种程度上说

也提高了财政扶贫效率。与此同时，针对特定群体提供专门公共服务也体现出精准扶贫的“精

准性”要求，特殊群体需要特殊的社会服务予以支持。
相比于开发项目扶贫的“强干预”和“硬干预”，增加具有减贫效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更多地

属于“软性干预”，这种“软性干预”对于提升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极其重要，也为开

发式扶贫的“硬干预”路径提供了基础支撑和补充性路径。2020 年后，现有贫困线下的绝对贫

困将被消除，相对贫困则会成为扶贫工作的重点，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贫困群体的

发展提供机会和平台则显得更加重要。为弱势贫困人群提供均等化的、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

务，为特殊群体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本质上都是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的一部分，能够显著

提高贫困人口个体以及 整 个 群 体 的“可 行 能 力”，为 贫 困 人 口 和 贫 困 地 区 的 发 展 提 供 机 会 和

可能。
因此，在当前的脱贫攻坚战中，应将包括硬件和软件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纳入反贫困框架，

提升减贫脱贫效应的持续性、包容性和公平性。应不断加大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倾斜力

24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第 18 卷



度，将基本公共服务模块纳入贫困监测，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地位和重要性。长远来看，要将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和均等化作为社会、经济

和政治改革长期进程的一部分，更好地发挥其减贫的作用［21］。将基本公共服务以常态化、制度

化形式纳入贫困治理的政策框架，可以将当前的运动式扶贫转变为基于常态化和制度化的可持

续性安排。未来，常态化、制度化和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供给将成为助力深度贫困地区获得进

一步发展的坚实基础和有力平台。

四、结语

深度贫困地区是我国当前脱贫攻坚的重点，如何实现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是当前一大要务。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交织，因“困”致贫现象突出，突出表现 为 自 然 环 境 之 困、基 础 设 施 之

困、经济发展水平低之困、社会性服务缺失之困等方面，严重制约着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和发展

机会，造成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贫困。由于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或贫困陷阱，深度贫困具有

明显“顽固性”特征，表现长期贫困和代际贫困，往往难以脱贫或脱贫后极易返贫。基本公共服

务可以通过增强贫困地区人口的解“困”能力和基础发展能力，降低贫困地区的脆弱性，减少社

会排斥 ; 可以直接和积极回应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基本需求，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生存条件 ; 可

以增强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帮助贫困人口摆脱内、外之“困”，为贫困群体的未来发展提供

机会和可能。
享有一定水平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人人平等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既体现出公平公正原则，也践行了国际社会对减贫发展的承诺。相比于只面向一部分人口的社

会救济式扶贫，面向所有人或所有贫困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供给则更加具有公平

性，有利于减少成年劳动人口的福利依赖，因其具有普惠性而在农村基层扶贫实践中更加易于

实施。实践中，社会救助措施往往只能惠及一部分贫困人口，面临着分配难题，时常引发村社内

部矛盾。相比于高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扶贫产业项目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公共服务为贫困人口提

供的帮助和收益更加确定，贫困人口能够长期而稳定地受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提高了财政

资金的减贫效益。与此同时，针对特定群体提供专门化的公共服务也具有精准扶贫的意涵，针

对特殊贫困群体的特殊需求，需要提供特殊的、专门化的社会服务予以支持。总体而言，基本公

共服务减贫路径有利于培育贫困人口和村庄社区的自主发展空间，公共服务的完善为贫困人口

和村庄社区提供了选择空间和发展空间，内在和外在结构性制约因素的减少是贫困人口及其社

区发展的重要前提。未来应该在深度贫困地区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和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供

给体系，构建起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使公共服务在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上发挥更大更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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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ve value． At this stage，the pursuit of multiple value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extends to the inte-
grated development of primary，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in countryside，the rural modernization
develops to the new stage characterized by synchronous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and the gap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income level，quality of
life，rights protection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narrows dramatically． At this stage，the regional space
of countryside embeds the multiple visions of “synchronous advance of Four Modernizations”
“promo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protection of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memory of the nostalgia”，and the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of ru-
ral revitalization that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endows us with will be progressively
accomplished． The next step is to take county area as the basic unit，focus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and beautiful countryside，and
make more concrete and feasible plans and measures to push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Based on Analysis of Huangxi Village，Jiangxi Province
CHEN Meiqiu，LIAO Cairong，LIU Taoju

Ｒural revitalization is a major strategic task of the“Three Agricultural Issues”in the new era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o clarify the main body of implementation and i-
dentify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
gy． Based on building up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innovative land use system，the Huangxi
Village has been successful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agriculture modernization by‘certain
right，certain share，but uncertain plots’，r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ecological inhabiting environ-
ment by linkage of‘human－land－money’，promotion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ment of
rural civil social manners by‘villagers deciding village affairs’”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nalyzing the Huangxi Village's practice，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put forward: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ould become the key body of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and the land use system innovation with systematic thinking is the key breakthrough points．

Shaking off Difficulties in Poverty: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Se-
verely Poor Areas in China
ZUO Ting，XU Jiayu，LI Zhuo

Severely poor areas are the key area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Severe poverty has the char-
acteristics of protrac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continuation．“Difficult”and“poor”are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with the former leading to the latter，a prominent problem for the areas． Involved are not
only the internal limitations of the impoverished population，but also the external factors，such as natu-
ral，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which leads to the“capability poverty”of the poor．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market economy，as a mandatory intervention， the 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s more and more favorable conditions，which is hard for the poor to adopt to．
In contrast，as a kind of soft intervention，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pro-
vides a new path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higher adaptability．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targeted social
services can help the poor break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expand the viability of the poor，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level of the poor． On the current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some explor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but a clear path to the reduction of poverty by basic public
services is still needed． In response to the severeness of poverty，the provision mechanism of basic pub-
lic services should be improved，to formulate a new basic public service approach and make more con-
tribution to alleviation of severe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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